
附件6：   

新丰县2026年秋季县城中小学招生工作

日程安排表

	时间
	申请对象
	受理地点
	受理方式
	佐证材料

	5月18日-19日
	县城私立幼儿园
	各幼儿园
	第一步：扫码上传佐证（具体时间见学校通知）。

第二步：现场核验原件并收复印件。
	1.县城户籍生：学生户口簿（户口簿首页、学生页）。（上传的佐证须是原件的清晰完整照片）
2.非县城户籍生：根据《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》（附件4-2）提供。上传的佐证须是原件的清晰完整照片。家长提前准备复印件（按附件4-2佐证材料中要求提供：户籍生提供户口簿首页、学生页；房产生提供房产证、户口簿或出生证等佐证材料；租房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：租赁备案确认书、居住证、户口簿或出生证等佐证资料）
注意：当出现上传照片不清晰不完整、材料有存疑等现象的，将要求家长携带相关原件到县教育局现场审核，逾期不保留学位。

	5月20日-21日
	县城公立幼儿园
	各幼儿园
	
	

	5月25日-29日
	一小（5月25日）、二小（5月26日）、三小（5月27日）、实小（5月28日）、八一（5月29日）
	
	

	6月2日-9日
	县教育局复核申请对象提交的资料

	6月10日-12日
	政策照顾性

入学学生
	县教育局教育股
	现场审核
	填写《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入学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按本申请表中“所需材料清单”提供证明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	
	“长幼随学”

学生
	
	
	填写《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“长幼随学”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，并按本申请表中“所需材料清单”提供证明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	
	在县城外就读申请到县城就读一、七年级的

学生
	
	
	1.县城户籍生：学生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（户口簿首页、学生页）。

2.非县城户籍生：根据《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》（附件4-2），提供佐证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
3.报读七年级的学生：提供原就读小学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的《学籍基本信息》表。

4.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对应参照县城户籍生、非县城户籍生提供佐证材料。

	6月25日-7月4日
	公示申请对象的名单及积分（地点：县城各小学、初中）

	7月20日-31日
	公示录取名单、发放《录取通知书》等的具体时间以各校通知为准。（地点：县城各小学、初中）

	8月31日前
	县城各小学、初中报送正式到校的新生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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